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2021〕9号
申请人：张琳,性别：男，1982年5月12日生。

住址：辽宁省瓦房店市阳春路63号3-5-1。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福德派出所。

住所地：瓦房店市南共济街一段七号。

负责人：刘孝轶，系该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左振栋，系该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纪长福，系该所工作人员。
第三人：马春祥，性别：男，1983年8月14日出生。

住址：瓦房店市土城乡北营村丛家屯309号。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2021年8月18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1年9月6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对本案第三人马春祥重新作出10日以上拘留及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人称：在与第三人马春祥的冲突中，事件的起因、升级均由马春祥引起，他是冲突的主要责任人。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出的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过轻，违反公平正义。同时，被申请人于2021年8月18日下达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距事件发生已过去9个月之久，明显违法。2020年11月13日17时许，申请人驾车正常行驶在祝丰街老看守所附近路段，第三人马春祥驾车从左侧强行变道，导致两车车距较近，险些发生碰撞。申请人出于气愤在车内指责其危险驾驶，对方在车内辱骂申请人并随即下车敲击申请人车辆前机关盖，双方产生言语冲突。申请人持手电下车与其理论，双方产生肢体冲突。过程中对方抢下手电砸中申请人头部，造成申请人头部外伤，伤口处缝合3针。后经朋友拉架才将第三人按住，随即第三人打电话叫来了几个人，并言语威胁申请人，申请人报警。

申请人认为冲突的起因是第三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的强行变道行为。在冲突中第三人殴打申请人，造成头部外伤流血并缝合3针，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被申请人对第三人处罚明显过轻，且明显超期。故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2020年11月13日17时许，在瓦房店市老看守所道边，马春祥与张琳因车辆并道发生争吵，马春祥将张琳打伤。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当事人马春祥、张琳陈述、证人证言、视频资料等证据。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给予马春祥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被申请人依法受理了该行政案件。在执法主体上以及执法地点、执法手段上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被申请人对该案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并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作出正确行政处罚决定。在对马春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依法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因此，我所对马春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

三、对违法行为人马春祥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不具有违法性。发生殴打行为的原因是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双方因车辆并道发生争吵，张琳用带电击的手电对马春祥进行殴打，马春祥被打后将手电抢在手里殴打张琳，因此，对马春祥作出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

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量罚得当。综上所述，申请人张琳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为此，被申请人请求瓦房店市政府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第三人未作答复。
经审理查明：2020年11月13日17时许，在瓦房店市祝丰街老看守所路段，申请人张琳与第三人马春祥因车辆并道先发生争吵，继而引发肢体冲突。申请人用拳头及携带的带电击功能的强光手电殴打、电击第三人，后强光手电被第三人夺走，并用手电将申请人头部打伤。事件造成第三人轻微伤，申请人头部流血，缝合3针。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决定给予第三人马春祥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当事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行车记录仪视频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申请人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的职权，其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辽宁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量权细化标准（修订版）》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细化标准第三款规定：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系由被侵害人事前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构成情节较轻，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本案中，申请人与第三人马春祥因琐事发生争执，申请人用带电击功能强光手电电击殴打第三人在先，第三人夺过手电打伤申请人头部在后，系由申请人前述过错行为引起的，被申请人根据案件证据、情节认定第三人殴打他人情节较轻，作出罚款三百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被申请人于2020年11月13日受理第三人殴打他人一案，大连正义司法鉴定中心于2020年12月3日受理司法鉴定委托，2020年12月16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被申请人于2021年8月18日作出处罚决定，被申请人办案期限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可延长至六十日的最长办案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以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1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1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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